关于河南恒祥实业有限公司与河南兆之铄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瓷砖供货合同的审核意见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我司收到河南恒祥实业有限公司拟与河南兆之铄实业有限公司签署《恒祥百悦城一号院12#、13#楼室内瓷砖供货合同》的用印申请。经我司审核，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交易主体资格审查
河南兆之铄实业有限公司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 工程量、工程造价、付款及结算方式审查
工程量：以结算时实际验收合格数量为准,不存在工程量纠纷。
工程造价：合同总价暂定2052345元，合同标的物各单价，基本符合市场行情，由于地材价格受环保因素影响较大，合同中双方约定了调价条款，符合一般合同约定。
付款方式：乙方货物到现场，甲方按照每栋楼墙、地砖铺贴完成后，验收合格确认的数 量支付，能缓解甲方恒祥实业有限公司工程建设资金压力，对甲方有利。
3、 工程安全
    按照《恒祥百悦城一号院12#、13#楼室内瓷砖供货合同》第六条约定执行，符合一般合同约定。
以上为我司对《恒祥百悦城一号院12#、13#楼室内瓷砖供货合同》的审核意见。
[bookmark: _GoBack]    综上，我司建议河南恒祥实业有限公司拟与河南兆之铄实业有限公司签署《恒祥百悦城一号院12#、13#楼室内瓷砖供货合同》的用印。合同最终用印审批由贵司决定，我司及驻场监管人员将积极执行贵司的相关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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